
工地

再利用/處理機構

暫置區

廢棄物

貯存、分類

工地 暫置區

虛擬工程(E/K)至收容處理場所(D)營建剩餘
土石方

貯存、分類

⼀、⼟⽅交換⽅式

二、送收容處理場所方式

營建混合物(管線工程)
註：如屬委託清運業者清除者，應至環境部資源
循環署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
(IWR&MS)(https://waste.moenv.gov.tw/R
WD/)進行廢棄物產生源隨車證明文件申報作業。

需土工程
營建剩餘
土石方

虛擬工程(E/K)至需土工程(E)

再利用/處理機構廢棄物

暫置區分選後

暫置區分選後

餘土處理計畫(暫屯區至需土工程)

餘土處理計畫(暫屯區至收容處理場所)

應自行清除，攜帶廢棄物產生
源隨車證明文件(廢棄物二聯單)

應自行清除，攜帶廢棄物產生
源隨車證明文件(廢棄物二聯單)

1.自行清除者，攜帶廢棄物產生源
隨車證明文件(廢棄物二聯單)。
2.委託清運業者，應至環境部系統
網路申報並攜帶廢棄物產生源證明
文件(廢棄物二聯單)。

1.自行清除者，攜帶廢棄物產生源
隨車證明文件(廢棄物二聯單)。
2.委託清運業者，應至環境部系統
網路申報並攜帶廢棄物產生源證明
文件(廢棄物二聯單)。

符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設置
規定及土地使用管制規定

⼀、營建剩餘⼟⽯⽅申報⽅式-營建混合物(廢棄物)

收容處理場所(含
目的事業處理場

所)


